公 告          100年9月9日
H01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金會獎學金(99學年度)
    金額及名額：本校同學可申請獎項共9項，每人以申請2項為限。（公告之名額為全國之錄取名額）

    申請條件：1、依個別獎學金規定辦理（請詳見附表）

              2、未規定者，學業、操行成績80分以上、體育70分以上。

    繳交資料：1、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2、99學年度上下學期成績單(大二以上學生才可申請)

              3、申請特殊條件之獎學金者，應繳送相關證明文件。
    申請期限：9月30日前送生活輔導組辦理。逾期恕不收件。
	獎學金名稱
	分配學校及單位
	院所系科年級及申請條件
	分配
名額
	每名
金額

	瑞穗實業銀行慈善愛心基金會獎學金
	大學校系
	品行端正家境清寒成績優良學生
	15
	20000

	彭清貴暨呂蜜老師清寒弱勢學生獎學金
	高中職以上學生
	成績優良學生,優先順序為清寒、單親、身心障礙
	5名
	12000

	紀念金潤作先生獎金
	各大學校院
	西洋美術系；學業成績較優
	1
	12,000

	李海濱女士獎學金
	各大學校院
	江西省籍
	1
	12000


	林惡水、顏蝦紀念獎學金
	各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
	工學院：學業成績較優

	

2


	12,000


	楊張文秀優秀青年獎學金
	大專青年
	清寒、學業成績優良
	1
	12000


	紀念侯志成先生獎學金
	大學
	學業成績優良
	1
	12000

	蘇始然先生獎學金
	各公私立大學及獨立學院
	醫學、機械、電子、印刷、中國文學等學系學生
	1
	12,000

	預算保留轉入獎學金
	大學
	成績優良，以清寒、身心障礙、單親等順序考量
	42
	12000


備註：以上資料僅供參考，欲申請獎學金之同學，請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索取資料。
        學生事務處
